
四川成都收购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要求

产品名称 四川成都收购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要求

公司名称 北京经典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SOHO现代城B座601

联系电话  15910377675

产品详情

四川成都收购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要求，律经理，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属于投资类公司，因此在各地都已经
停批新设立业务。那么打算成立不良资产处置公司的老板可以通过收购的方法来实现。目前这类公司不
需要办理前置审批或者后置审批，相对来说政策比较宽松，欢迎来电咨询。

不良资产处置行业是一个逆周期的和很热的行业。不管大环境是好是坏，不良资产都是一直存在，那么
处置不良资产公司的需求也就一致存在。很多客户都在咨询或者已经着手办理相关业务，目前市场价格
还算稳定，不过随着市场存量减少，价格肯定会有上升。有意向的老板要抓紧了。很多客户都会有顾虑
，收购公司的隐患。只要做好收购前期的尽职调查，就不会有这方面担忧。我集团从事这个行业多年，
经验丰富，公司自己的律师团队也会为您收购业务做出满意的风控。欢迎您来电咨询。

资源推荐：

山东汇某某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成立日期2019年2月，企业地址山东青岛，经营
范围是受委托为银行 保险公司 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 小额 d款公司 担保公司 互联网金融公司
私募基金公司 商业保险公司 典当行公司 企业和个人提供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收购服务 协议范围内对信
d逾期户 信用卡透支户及保险理赔户提供提醒 通知及催收服务
以上五项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外包 接受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服务流程外包 从事金融知识技术流程外包
法律咨询 不含律师服务及法律诉讼业务 房地产信息咨询 协议范围内的增值电信服务

注册不良资产处置公司的流程：

流程一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1
准备好相应材料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名窗口提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2
或根据经营所在地辖区内的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名窗口提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

流程二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



准备好相应材料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窗口提出设立登记申请。2
或根据经营所在地辖区内的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窗口提出设立登记申请。

流程三申请上网印章。注：准备好相应材料找 公司向公安局提出刻制上网印章申请。

流程四办理税务登.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 在股权转让中，出让股权的主体应当是公司的股东，受让方可以是原公司的股
东，也可以是股东外的第三人。在实践中，一些公司股东是以公司名义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这会造成
签约主体的混淆。 另外，如果受让方是公司，要考虑是否需要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如果是自然人，则要
审查其是否已注册过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对管理不规范的公司也不适宜用股权并购。虽然凡是公司类型的企业都可以适用股权并购投资方式，但
是如果目标公司管理不规范，特别是没有规范、严谨的财务制度、财务记录、财务核算，或者资产、财
务、纳税、合同管理混乱，
不要适用股权并购而应适用资产并购。因为对这样的公司不适用股权并购，对投资公司的风险太大。 (3)
出让方无法或不愿意对目标公司进行披露，而投资公司又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足够的信息资料，且目标
公司的股份没有公允的市价的情况下，也不适宜采取股权并购。这是因为股权交易实质上是股东之间对
其享有的对目标公司权益的交易，如果投资公司不能充分占有目标公司的信息资料，在目标公司的股份
没有公允的市价的情况下，就没法对出让股份者对目标公司的享有的权益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无法进行
股权并购。

股权转让无效的情形
股权转让无效的几种情形主要有违反公司章程规定；违反公司法规定；违反特别规定。
1.违反公司章程规定 我国《公司法》71条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果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有规定，应优先适用章程的规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
条款不能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公司章程的限制性条款不能禁止股东转让股权。
2.违反《公司法》的规定 根据我国《公司法》7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
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
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 其他
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
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
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因此，有限责任公司
在股权转让时应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进行转让，尤其对外转让股权时，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经
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否则该《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行为
会被认为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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